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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
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全

面落实各级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部署，牢固树立保护文物

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，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，

推动我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不断进步，现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全面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

实施《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》，每年组织开展

“红色文化主题月”活动。建立市级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协调

机制，按照红色文化遗存认定办法，分批公布市县级红色文

化遗存保护名录。组织实施《山东革命片区保护利用三年行

动计划（2021 — 2023 年）》，对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、

胶东军区卫生四所等革命文物进行修缮保护和展示，组织党

员干部群众走进革命旧址、博物馆、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。

加强革命题材艺术创作，组织精品红色剧目展演巡演。结合

威海实际，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，开展“8 个 100”系列

活动，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

部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（基地办）、

市委党史研究院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退役军人局、市文联、

刘公岛管理委员会）

二、进一步加强考古和研究工作

持续推进威海湾水下考古项目，2021 年启动水下文物数

据库建设，争创首批山东省水下文物保护区。开展明清海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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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迹调查，推进海丝申遗工作。严格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审批

程序，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，实行“先考古、后

出让”制度，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，原则上

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。争创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海洋发展局、刘公岛

管理委员会，各区市政府，开发区管委）

三、加强石窟寺及石刻文物保护

2021 年完成全市石窟寺专项调查，组织实施《山东省石

窟寺保护规划》，2022 年实现全市石窟寺无重大险情、安防

设施全覆盖。实施石刻文献档案数字化项目。依托圣经山摩

崖、圣水宫石刻造像、槎山千真洞石刻等资源打造石窟寺及

石刻展示品牌和文化旅游路线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

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委外办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，各区市政府）

四、突出文物利用威海特色

对集中成片分布的海草房进行保护性修缮，推荐海草房

保护利用项目争创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。编制刘公

岛甲午战争纪念地、英式建筑（老洋房）保护利用等专项规

划，推动文物建筑活化利用。发展文化遗产旅游、红色旅游，

提升文物景区文化内涵和环境优化水平，推动各级文物保护

单位对外开放。引导社会力量通过不可移动文物认养、出资

修缮和文博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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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刘公岛管理委员会）

五、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

加快推进乳山市博物馆和南海新区博物馆建设。打造特

色博物馆，支持符合条件的非国有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博

物馆免费开放经费补助范畴，选育特色博物展馆登记备案非

国有博物馆。按照博物馆运行评估定级规范，组织开展博物

馆运行绩效评估，2025 年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藏品保存

环境达标率达到 100%。加快智慧博物馆、“云展厅”建设。

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，实施“博物馆+”

跨界融合，积极开发博物馆研学旅游项目。（牵头单位：市

文化和旅游局； 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育局、市

民政局（行政审批服务局）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各区市

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委）

六、提升保护管理水平

将文物资源空间信息纳入同级国土空间信息平台。在各

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

建设控制地带、水下文物保护区、地下文物埋藏区、城市紫

线等历史文化保护线，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实

施严格保护。推动编制县域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专项

规划，公布一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25 年实现市级以上

文物保护单位全部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。统筹理顺跨地域、

跨行业及混合产权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关系，明确保护主体，

压实保护责任。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落实无专门管理

机构不可移动文物的巡查看护职能。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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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，确保文物安全。（牵头

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区市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）

七、强化文物科技支撑

2023 年建成全市文物资源专题信息资源库，实现与省文

物资源大数据平台对接，纳入一体化大数据平台统一管理。

整合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、重要考古发现、馆藏文物数字

化信息，2025 年建成“文物威海”云展馆。运用 AR、VR、

数字动画等增强参观者感知体验，2025 年实现全市开放文物

点、馆藏珍贵文物全覆盖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；

责任单位: 市科技局、市大数据局）

八、推进文物法治建设

修订完善《威海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，为我市文物保

护利用提供纲领性文件。将学习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纳入

干部 “八五”普法教育规划，将文物保护纳入国民教育内

容，提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。强化文物安全督察，各级政

府、文物主管部门建立文物安全通报、约谈和责任追究机制。

建立文物、民族宗教、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、

海关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在打击文物犯罪、安全防范、建设工

程、火灾隐患整治等方面的联合执法机制。建立人防、物防、

技防文物安全防范体系。 实施文物安全天网工程，2025 年

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全部实现远程集中实时监控和高效

巡查监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公

安局、市应急局；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、市委统战部（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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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局）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威海海关、荣成海关、市消防救援总队）

九、健全经费保障机制

市级财政统筹中央、省和市级资金，加大对文物保护的

支持力度。各级财政确保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经费。落

实文物保护经费。落实文物考古职工野外工作津贴。落实革

命片区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重点项目经费。市和各区市政

府将文物保护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确保文物事业发

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。市和各区市政府对向公众免

费开放的博物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严格执行文物保护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，不得重复评审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文

物保护专项资金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；

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审计局）

十、加强队伍建设

加强县域文物机构和队伍建设，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需

要，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明确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机构和人

员。统筹综合执法力量，配齐配强文物执法人员。深化文博

事业单位人事和职称制度改革，引进、培养各类文博人才。

2021 年建成市文博专家智库。在文化名家等评选中，适当向

文博专业人才倾斜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委

宣传部）

十一、落实工作责任

落实文物工作的政府主体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文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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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使用者直接责任，各级政府建立文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，

文物主管部门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机构切实履行文物

行政处罚权及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权，2021 年建立文物执

法巡查制度，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。发生

文物违法违规案件并被省级以上文物主管部门约谈的，列入

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的负面清

单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文物安全保护监管工作列为监督检

查、巡视巡察内容。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违

纪违法问题线索的，要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和证据

材料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文

化和旅游局；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、市

委编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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